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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2� � � � � �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5-057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撤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分红款合计15,216,789.88元

● 其他事项说明：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收回分红款合计15,

216,789.88元，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根据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农商行” ）发布的2020年度至2023年

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东阳农商行2020年度至2023年度应向公司分配利润合计15,216,789.88元。 东阳

农商行以股权反担保质押所对应的东阳市广厦进出口有限公司债务尚未完全履行及尚未注销银行托管

系统的质押协议为由将分红款提存， 拒绝按各个年度利润分配公告明确的利润分配方案向公司发放分

红，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于2024年11月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2

月立案受理。2025年3月，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与东阳农商行签署《和解协议》，本次诉讼案件达成庭外

和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0-070、 临2022-010、 临2024-013、临

2025-016、临2025-047）。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收到东阳农商行支付的分红款15,216,789.88元，根据《和解协议》的相关

约定，公司向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 《民事裁定书》（2025） 浙0783民初

2149号，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已收回分红款合计15,216,789.88元，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 � �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5-058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涉诉案件的进展暨公司回购

股票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2亿元（不含利息、违约金，其他合同约定需支付的款项、诉讼费用等）

●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

将被司法拍卖的事实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控股股东的持股

比例发生变化。

2、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回购股票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

及竞拍、缴款、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鉴于本次拍卖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涉诉及回购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浙江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2亿元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该笔担保已

进入执行阶段。 此前因该担保案件， 公司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划扣货币资金合计1.10亿

元，目前公司为该笔债务担保的本金余额为0.90亿元。

因该担保案件的执行，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27,598,027股公司股票仍处于冻结状态。

前述股票的回购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4月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2年7月实施完毕，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37、临2022-042、临2022-089、临2024-014、临2024-060、临2024-087、临2025-049）。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获悉，因上述担保案件的执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5年5月12

日10时至2025年5月1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10/01，户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的东望时代（证券代码：600052，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27,598,027股股票进行公开拍卖。

三、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将被司法拍卖的事实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

接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2、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回购股票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

及竞拍、缴款、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鉴于本次拍卖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76�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5-036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3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22,233,9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1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刘燕先生主持。 大会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0,619,978 99.9304 1,153,975 0.0496 460,040 0.020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9,227,797 99.8705 1,216,575 0.0523 1,789,621 0.077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9,209,897 99.8697 1,184,261 0.0509 1,839,835 0.079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9,146,267 99.8670 1,238,992 0.0533 1,848,734 0.0797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9,007,071 99.8610 1,648,645 0.0709 1,578,277 0.0681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9,078,286 99.8641 1,649,487 0.0710 1,506,220 0.0649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9,747,214 99.8929 988,945 0.0425 1,497,834 0.0646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8,781,714 99.8513 1,615,179 0.0695 1,837,100 0.079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9,259,696 99.7117 1,764,622 0.1531 1,557,507 0.1352

9.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3,004,783 99.7933 1,855,857 0.1127 1,546,707 0.0940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9,674,234 99.8897 1,045,639 0.0450 1,514,120 0.0653

11、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5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总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6,797,540 96.7515 73,908,733 3.1826 1,527,720 0.0659

1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金融衍生品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4,690,614 97.0914 65,977,135 2.8411 1,566,244 0.0675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发行公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3,063,959 94.0070 137,584,312 5.9246 1,585,722 0.0684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6,723,895 84.7422 174,296,123 15.1222 1,561,807 0.1356

1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25年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8,357,979 99.8330 2,118,722 0.0912 1,757,292 0.07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4年年度报告》

及《2024年年度报告

摘要》

475,141,164 99.6614 1,153,975 0.2420 460,040 0.0966

2

《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473,748,983 99.3694 1,216,575 0.2551 1,789,621 0.3755

3

《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473,731,083 99.3656 1,184,261 0.2484 1,839,835 0.3860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473,667,453 99.3523 1,238,992 0.2598 1,848,734 0.3879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473,528,257 99.3231 1,648,645 0.3458 1,578,277 0.3311

6

《2024年度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

473,599,472 99.3380 1,649,487 0.3459 1,506,220 0.3161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决 定

2025年中期利润分

配的议案》

474,268,400 99.4783 988,945 0.2074 1,497,834 0.3143

8

《关于2024年度审计

费用暨续聘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473,302,900 99.2758 1,615,179 0.3387 1,837,100 0.3855

9.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9.01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473,433,050 99.3031 1,764,622 0.3701 1,557,507 0.3268

9.02

《关于公司与振石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重要参股公

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473,352,615 99.2863 1,855,857 0.3892 1,546,707 0.3245

10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

公司2025年融资授

信总额度的议案》

474,195,420 99.4630 1,045,639 0.2193 1,514,120 0.3177

11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2025年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

授信担保总额度的议

案》

401,318,726 84.1771 73,908,733 15.5024 1,527,720 0.3205

12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

公司2025年金融衍

生品业务额度的议

案》

409,211,800 85.8326 65,977,135 13.8387 1,566,244 0.3287

13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发行公司债

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

337,585,145 70.8089 137,584,312 28.8584 1,585,722 0.3327

14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

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签订 〈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300,897,249 63.1135 174,296,123 36.5588 1,561,807 0.3277

15

《关于授权公司及公

司子公司2025年对

外捐赠总额度的议

案》

472,879,165 99.1870 2,118,722 0.4444 1,757,292 0.36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贺铖、李丰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27� � � � � � � � �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5-050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4月22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27 赛力斯 2025/4/14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3月31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直接持有公司24.52%股份的股东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在2025年4月11日提

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直接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上述提案的详细内容如下：经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现拟提名魏明德先生（简历

附后）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自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自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日或监管机构要求的更早日期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津贴与第五届董事会其他独立董事一致。 按照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董事角色及职能划分，魏明德

先生获委任后，将担任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已征得候选人本人同意。 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所适用的监管规则所要求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3月31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4月22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4月22日

至2025年4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

13.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

1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13.02 发行时间 √

13.03 发行方式 √

13.04 发行规模 √

13.05 定价方式 √

13.06 发行对象 √

13.07 发售原则 √

14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15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

16 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17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

18 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

19 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20 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21 关于划分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

22 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

23 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4.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24.01 魏明德 √

除上述议案外，会上还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23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4为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的

临时提案。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议案11-1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19、21-24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与议案7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4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9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13.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1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3.02 发行时间

13.03 发行方式

13.04 发行规模

13.05 定价方式

13.06 发行对象

13.07 发售原则

14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15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16 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7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

事项的议案

18

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9

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20

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21 关于划分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22 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23 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4.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24.01 魏明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魏明德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香港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安德资本集团主席，亚洲绿色科技基金主席，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True� Partner� Capital� Holding� Limited独立非

执行董事，昇能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曾任瑞士银行董事总经理。 魏先生亦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

席，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堂院士同桌人，岭南大学荣誉院士。 截至目前，魏明德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603777�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来伊份 编号：2025-033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屋企管” ）持有公司股份177,10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2%，本次解除质押后，爱屋企管剩

余质押股份数量为37,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20.89%。

公司于2025年04月1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爱屋企管通知，获悉其将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股份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提前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7,5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3%

解质时间 2025年04月10日

持股数量 177,109,500股

持股比例 52.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7,0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8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99%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爱屋企管若存在后续质押情况，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爱屋企管持有公司股份177,10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2%，爱屋企管剩余质

押股份数量为37,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20.8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99%。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12日

证券代码：603777�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来伊份 编号：2025-034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员工持股计划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01月16日、2025年02月14日分别召开了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回购相关股份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

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3年0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拟回购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3,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0元/股，回购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

2024年02月26日，公司已完成回购，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746,5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回购

最高价格14.39元/股，回购最低价格11.1652元/股，回购均价12.75元/股，使用资金总额35,020,076.16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上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0）、《关于股份

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2024年04月18日、2024年0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2024年06月07日， 公司办理完成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事项，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2413656）中所持有的1,646,538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06月06日以非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至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B886581867），过户价格为7.6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06月0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7）。

2025年0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年02月14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前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回购相关股份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

案》；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公司预期2024年度公司层面的考核目标

未能达标，已无法实现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初衷，决定提前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回购员工持股

计划证券账户所持有的股票数量1,646,538股。 公司同意将回购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所持

有的1,646,538股公司股票以及2023年回购方案所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489,204股公司股票，共计

2,135,742股股份进行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36,559,908股减少为

334,424,166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336,559,908元减少为334,424,166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提前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回购相关

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8）、《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二、本次拟回购注销员工持股计划股份的原因及内容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为“以公

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或以公司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00%。 其中营业收入是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合并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是

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但剔除本次及其他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

值作为计算依据” 。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公司预期2024年度公司层面的考核目标未

能达标，已无法实现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初衷。 为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和员工的利益，公司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规定，经慎重考虑，决定提前终止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回购相应股份。

公司拟回购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为1,646,538股， 回购价格为7.65元/

股。 公司用于回购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数量的资金约12,596,015.70元，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三、本次拟回购注销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中的1,646,538股公司股票。 本次变更及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36,559,908股减少为334,913,370股。 具体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拟回购注销前

本次拟回购

拟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6,559,908 100% 1,646,538 334,913,370 100%

股份总数 336,559,908 100% 1,646,538 334,913,370 100%

注： 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关于本次拟回购注销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为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和员工的利益，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及参与对象的意愿，公司已终止《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已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股东大会审议

程序。 公司本次拟将第二次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B886581867）中持有的1,646,538股公司股份回

购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413656）。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回购完成后，未来公司拟注销此

部分股份。

公司于2025年02月15日披露《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已超过四十五日，未有债权人向公司提出异议。

公司本次拟对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进行注销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未来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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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发H股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计划运用一般性授权

向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香港公司” ）发行49,981,889股H股股票，发

行价格为10.45港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22,310,740.05港元，交控香港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交控集团” ，“集团” ），交控

香港公司是安徽交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安徽交控集团尚需就本次交易取得境外投资主管机

构或其当地机构的所需批准；本次增发尚需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有关认购股份的上市及买卖。相关结

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配发及发行不超过该等股东大会当日A股及H股各自已

发行股数20%新股的一般性授权，公司可发行不超过98,602,000股H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并未

根据一般性授权配发及发行任何股份。

为更好发挥上市公司投融资平台作用，公司与交控香港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签署《H股股份认购

协议 （有关认购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之新H股股份）》（以下简称 “H股股份认购协

议” ），拟根据一般性授权向交控香港公司发行49,981,889股H股股票。

本次增发股份的认购方交控香港公司是安徽交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安徽交控集团持有本公司

31.63%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向交控香港公司增发H股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本次增发H股是公司自上市后的首次股权融资，对公司实现资本扩张、拓宽融资渠道和利用香港资

本市场开展资本运作具有战略意义。 此次增发H股完成后，安徽交控集团的持股比例将提升2%，彰显控

股股东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有利于进一步支持公司高速公路主业发展。

本次增发所得款项，约50%用于高速公路主业投资，约50%用于支付H股现金股利，以避免公司因

支付H股现金股利换汇带来的汇兑损失。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增发

H股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9人。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汪小文、余

泳、陈季平和吴长明均回避表决。

（四）本次发行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未发生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交控香港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是安徽交控集团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480万美元，经营

范围为：与高速公路业务有关的产品贸易；仓储；加工；配送；境内外公路建设、投资、运营及相关咨询与

技术服务。

（二）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交控香港公司未经审计之2024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97亿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0.04亿元， 截至

2024年末总资产为58.99亿元，净资产为3.16亿元。

为实现本次增发H股事项，安徽交控集团将向交控香港公司增资，再由交控香港公司出资认购本次

增发股份。

（三）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交控香港公司是安徽交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四）交控香港公司与本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五）交控香港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增发的H股股份，股份类型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

所” ）上市的H股普通股。 本次增发H股股份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方式

根据联交所和国资监管规定，本次增发价格应不低于认购协议签署日当天H股收盘价、前五个交易

日平均收盘价孰高者的80%与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母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 公司经与交控香港公

司平等磋商，认购价格为10.45港元/股，符合前述规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发行人：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二）认购股份数量

认购股份数量为49,981,889股H股。

（三）认购价格

公司经与交控香港公司平等磋商，认购价格为10.45港元/股。 如公司向H股股东的任何现金分派的

记录日期早于（但不包括）交割日，且现金分派的完成导致或将导致公司H股交易价格进行除权除息调

整，则本次增发H股股份的认购价格将相应扣减每股H股所宣布分派的股息金额港元等值。

（四）认购规模

认购规模为522,310,740.05港元。 如公司向其H股股东的任何现金分派的记录日期早于（但不包

括）交割日且现金分派的完成导致或将导致公司H股交易价格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发行规模将相应减去

相等于公司就其每股H股所宣布分派的股息金额港元等值乘以认购股份数量的港元金额。

（五）认购价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与新股登记安排

交控香港公司将以现金认购。待相关先决条件达成或获豁免（如适用）后并在认购协议项下相关条

款之规限下，增发股份将于最后一项相关先决条件达成或获豁免（如适用）10个营业日后或订约方可能

书面协定之任何其他日期交割。发行人应于交割之时向认购人配发和发行足额缴清股款的认购股份，且

应促使在发行人的股东名册分册上将认购人（或其代名人）列为认购股份的登记股东。

（六）限售期

根据认购协议，交控香港公司向本公司承诺，由交割日期起至交割日期后18个月当日止期间内，不

得（1）出售有关认购股份或其于持有有关认购股份之任何实体之直接或间接股权；（2）允许其最终实

益拥有人层面发生控制权变更；或（3）订立任何与上述（1）及（2）具有相同经济效果之交易。

（七）先决条件

认购协议须待下列先决条件达成（或获豁免（如适用））后，方告完成：

1、独立股东于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决议案批准认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交易；

2、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有关认购股份上市及买卖，且有关批准并未被撤销或撤回；

3、交控香港公司已就认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如需要） 取得中国境外投资主管机构或其

当地机构的所需批准；

4、本公司已就认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交易取得所有其他必要监管及第三方批准，且该等批准

于交割前（如需要）并未被撤回或撤销；

5、交控香港公司已就认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之交易取得所有其他必要监管及第三方批准，且该

等批准于交割前（如需要）并未被撤回或撤销；

6、任何具有管辖权之法院、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均未作出任何有效命令、令状、禁制令或裁决，亦无

颁布或制定任何有效法规、规则、规例或其他规定（在各情况下）以限制、禁止或使认购协议及其项下拟

进行之交易于交割时失效；

7、认购协议所载由交控香港公司作出之各项保证于交割时在各方面仍属真实准确，且在任何方面

并无误导成分；

8、认购协议所载由本公司作出之各项保证于交割时在各方面仍属真实准确，且在任何方面并无误

导成分；及

9、本公司已于交割前在所有重大方面全面遵守及履行其于认购协议项下之其他责任。

于本公告日期，认购协议项下之先决条件均未达成。

倘任何先决条件未能于最后截止日期前达成或获豁免（如适用），或倘任何先决条件无法达成或获

豁免（如适用），则认购协议应即时自动终止。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发H股股份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不涉及对公司现有业务及资产的整合，不会导致公

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及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提升竞争力，为公司做大做强高速公路主业、持续推进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本次增发H股后，安徽交控集团的持股比例将提升2%，且不会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增发H股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增发前 增发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比（%）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比（%）

安徽交控集团 A 524,644,220 31.6316 A 524,644,220 30.7062

交控香港公司 - - - H 49,981,889 2.9253

招商公路

A 404,191,501 24.3693 A 404,191,501 23.6564

H 92,396,000 5.5707 H 92,396,000 5.4077

其他股东

A 236,764,279 14.2749 A 236,764,279 13.8573

H 400,614,000 24.1536 H 400,614,000 23.4470

总股本

A 1,165,600,000 70.2757 A 1,165,600,000 68.2199

H 493,010,000 29.7243 H 542,991,889 31.7801

A+H 1,658,610,000 100 A+H 1,708,591,889 100

注：

（1）股比数字为最接近的四位小数，各股比数字之和可能不为100%。

（2）招商公路是指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辖的佳选控股有限公司等附属公

司。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增发

H股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9人。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汪小文、余

泳、陈季平和吴长明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决议如下：

1、与交控香港公司签署H股股份认购协议，同意H股股份认购协议项下的交易及募集资金用途，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相关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增发H股股份的有关具体事宜， 包括

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

体方案，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及市场等情况，负责办理和决定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2）代表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交控香港公司签署其认为因进行上述事宜合理地与其有关且合乎

本公司利益的所必需之一切文件及办理有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认购协议下拟发行股票的联交所上市

申请及中国证监会所需备案），以及作出其认为必需、应当或适当的修订和修改；

（3）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决定和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

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2、根据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批准成立由本公司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章剑平先生、

卢太平先生及赵建莉女士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 以就本次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向独立股东提供独立意

见，并同意委任申万宏源融资（香港）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

立股东提供所需意见。

3、 就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于联交所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于签订H股股

份认购协议当日及后续不时发布所需公告， 并授权及追认公司秘书或董事会秘书将相关公告根据实际

情况定稿及/或安排刊发。

4、授权董事会秘书或公司秘书安排将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通函等相关文件草稿提交予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进行审批及按其反馈意见作出修改并发布。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增发H股股份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前述关联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公司资本实力，为公司做大做强高速公路主业、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增发H

股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安徽交控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从 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交控香港公司未发生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

前12个月内，本公司与交控香港公司亦未发生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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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和监督机制，增强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透明

度和可操作性， 积极回报投资者，切实维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引导

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安徽皖通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制定了《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

划（2025-2027年）》。

一、主要内容

（一）公司制定本规划的考虑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公司经营实际情况、股东诉求和意愿、资金成本及融资

环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目前发展所处阶段、盈利水平、现金流量状况、项目投资资

金需求及银行信贷等情况下，统筹考虑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建立

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回报机制。

（二）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1、积极回报投资者，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进一步增强公司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以便投资者形成稳定的

回报预期。

3、保持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4、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

（三）未来三年（2025� -2027年）的具体规划

1、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且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形式进

行利润分配。 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决定分配中期分红。

2、除特殊情况外，未来三年（2025-2027年）在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为正、当期可分配利

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现金分红。

3、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未来三年（2025-2027年）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百分之六十。

4、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公司采用股票股

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

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且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调整股东回报规划的， 应以股东利益

为出发点，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经董事会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2025-2027年）的议案》，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9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意见如下：

“该规划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目前发展所处阶段、盈利水平等情况，统筹考虑了公司股

东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切实维护了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依法享有资

产收益的权利，有利于建立对投资者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回报机制，保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三）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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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11日（星期

五）下午16:00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二）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分别于2025年4月1日和2025年4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全部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由董事长汪小文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增发H股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与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香港公司” ）签署《H股股份认购

协议 （有关认购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之新H股股份）》（以下简称 “H股股份认购协

议”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一般性授权，拟向交控香港公司发行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 ）上市而交控香港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49,981,889股H股股票。 认购价

格为10.45港元/股，认购规模为522,310,740.05港元。 根据认购协议，股票限售期为交割日期起至交割

日期后18个月当日止期间。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规模后续可按照H股股份认购协议的条款进行调整。本

次H股股份认购协议下募集资金用途已载于本次交易的港股公告内。

本次增发股份的认购方交控香港公司是安徽交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安徽交控集团持有本公司

31.63%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向交控香港公司增发H股股份构成关联/连交易。

经审议后，董事会同意：

1、与交控香港公司签署H股股份认购协议，同意H股股份认购协议项下的交易及募集资金用途，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相关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增发H股股份的有关具体事宜， 包括

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

体方案，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及市场等情况，负责办理和决定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2）代表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交控香港公司签署其认为因进行上述事宜合理地与其有关且合乎

本公司利益的所必需之一切文件及办理有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认购协议下拟发行股票的联交所上市

申请及中国证监会所需备案），以及作出其认为必需、应当或适当的修订和修改；

（3）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决定和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

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2、根据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批准成立由本公司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章剑平先生、

卢太平先生及赵建莉女士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 以就本次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向独立股东提供独立意

见，并同意委任申万宏源融资（香港）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

立股东提供所需意见。

3、 就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于联交所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于签订H股股

份认购协议当日及后续不时发布所需公告， 并授权及追认公司秘书或董事会秘书将相关公告根据实际

情况定稿及/或安排刊发。

4、授权董事会秘书或公司秘书安排将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通函等相关文件草稿提交予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进行审批及按其反馈意见作出修改并发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此项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汪小文、余泳、陈季平和吴长明回避表决。

有关本项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增发H股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根据中国证监

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等有关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

划（2025-2027年）》。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该项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有关本项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一）（二）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召开股东大会，并授

权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秘书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发出股东大会的召集通知/通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已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第 （一）

（二）项议案，公司3位独立董事参加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位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发H股股份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目前发展所处阶段、盈利

水平等情况，统筹考虑了公司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切实维护了股

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有利于建立对投资者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回报机制，

保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